
  

致: 物主 

 
  通告板 

 

 

香 港 海 關 
本署檔號： CSF/3/76/25 

 

電話號碼： 3759 2320 
來函檔號：  傳真號碼： 2122 9726 

 

進出口條例(第 60 章) 

通知書 

 現根據香港法例<<進出口條例>>(第 60 章)第 27(3)條發出通知，下列物件已於 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

在香港新界屯門浩和街 25 號海關屯門船隊基地一個 40 呎出口貨櫃(貨櫃號碼 MSDU8385953)內被檢取。該等物件

為根據上述條例第 27(1)條可予以沒收的物品、船隻或車輛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1) 所有列於附件的 11 個項目。 

任何列於上述條例第 27(5)條之人士，可由下列日期起計的 30 天內 – 
 

(a) 檢取上述物件當日； 

(b) 如是以交付方式把此通知書送達須予送達的人，則在送達當日； 

(c) 如是以掛號郵遞方式寄送此通知書，則在郵寄當日起 2天之後；或 

(d) 展示此通知書首天， 
 

向關長發出書面通知，聲請上述物件不應予以沒收，並且述明其全名和用作接收送達文件的香港地址。 
 

通訊地址 

海關關長 

(部隊檢控課參事) 

香港北角渣華道 222 號海關總部大樓 15 樓 

電話：3759 2320 

傳真：2122 9726 

 

海關關長 

 

 

 

 

日期: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(龍振剛    代行) 
備註： 

1. 任何人士在指定日期內向海關關長提出聲請，並不表示遭扣押的物件必然獲得發還。海關關長在接獲有效聲請通知書後，會向法庭提出

申請沒收該等物件。倘聲請人並非有關刑事訴訟中的被告人，法庭將排期聆訊，並向聲請人發出傳票，申請結果將由法庭裁決。凡聲請

人在有關刑事法律程序中在法庭席前為被告人，而除該聲請人外並無其他聲請人，則法庭可應關長提出的申請，在緊接該刑事法律程序

之後聆訊沒收申請。 

 

2. 倘海關關長在指定日期內並無接獲任何聲請通知書，有關物件須隨即沒收歸政府所有。 

 

3. 如聲請人在香港並無永久地址，則向關長發出的聲請通知書內，須藉包括一位根據<<法律執業者條例>> (第 159 章) 合資格執業的律師

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而指定該律師獲授權就任何沒收法律程序代表聲請人接收送達文件。如聲請通知書內沒有包括該等律師的姓名或

名稱及地址，則須被視為猶如從未發出過聲請通知書一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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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 4,128 件 各類電子產品 

2)  822 件 各類玩具 

3)  893 件 各類家居用品 

4)  458 隻 各類手錶 

5)  413 件 各類化妝品 

6)  106 件 各類文具 

7)  17 個 各類袋 

8)  13 件 各類寵物用品 

9)  102 件 各類汽車內置設備 

10)  八 件 各類行李箱 

11)  一 捆 包裝物料 


